
立法會  
Legislative Council 

 
立法會CB(1)136/07-08號文件  
(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) 

 
檔號：CB1/BC/6/06/1 
 

 

《 2007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三次會議紀要 

 

日  期 ： 2007年 10月 4日 (星期四 ) 
時  間 ：下午 2時 30 
地  點 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
 

 

出席委員 ： 陳鑑林議員 ,  SBS, JP (主席 ) 
李卓人議員  
陳婉嫻議員 ,  SBS, JP 
梁耀忠議員  
單仲偕議員 ,  SBS, JP 
譚耀宗議員 ,  GBS, JP 
李鳳英議員 ,  BBS, JP 
張宇人議員 ,  SBS, JP 
余若薇議員 ,  SC, JP 
王國興議員 ,  MH 
李國英議員 ,  MH, JP 
梁君彥議員 ,  SBS, JP 
梁家傑議員 ,  SC 
黃定光議員 ,  BBS 
譚香文議員  

 

 

缺席委員 ： 呂明華議員 ,  SBS, JP 
張超雄議員  

 

 

出席公職人員  ：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(財經事務 ) 
林啟忠先生 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財經事務 ) 
陳慧敏女士 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助理秘書長 (財經事務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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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 
羅文苑女士  
 
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 
劉雪清女士  

 

 

應邀出席者 ：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 

 
執行董事 (規管及政策 ) 
馬誠信先生  
 
高級經理 (政策及發展 ) 
余家寶女士  

 
 
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1)5 

楊少紅小姐  
 

 
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1 
李家潤先生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1)8 
馬海櫻女士  

 
 

經辦人／部門 

 
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 
 

(立法會CB(1)2399/06-07號文件 ⎯⎯
 

2007年 9月 6日會

議紀要 ) 
 
2007年 9月 6日會議紀要獲確認通過。  

 
 
II 與政府當局／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("積金局 ")

會商  
 
(立法會CB(1)2403/06-07(01)號文件⎯⎯

 
政府當局／積金

局對各團體／個

別人士就《 2007
年強制性公積金

計劃 (修訂 )條例

草案》的意見所

作 的 回 應 ( 截 至

2007 年 9 月 27 日

的情況 )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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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1)2403/06-07(02)號文件⎯⎯
 

積金局應委員在

2007年 9月 6日會

議上所提要求而

提 供 有 關 " 降 低

強積金基金費用

及 收 費 的 措 施 "
的文件  
 

立法會CB(1)2403/06-07(03)號文件⎯⎯
 

積金局應委員在

2007年 9月 6日會

議上所提要求而

提 供 有 關 " 與 房

屋津貼事宜有關

的 投 訴 個 案 " 的
文件  
 

立法會CB(1)2403/06-07(04)號文件⎯⎯
 

積金局提供有關

" 改 善 追 討 欠 款

機制 "的文件  
 

立法會CB(3)710/06-07號文件  ⎯⎯
 

條例草案文本  

立法會CB(1)2107/06-07(01)號文件⎯⎯
 

法律事務部擬備

的條例草案標明

修訂文本  
 

FSB CRG4/51C(2007) Pt.17號文件⎯⎯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

局發出的立法會

參考資料摘要 ) 
 
2.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)。 
 
 
III 其他事項  
 
下次會議的安排  
 
3. 委員察悉，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2007年 11月 1日
(星期四 )下午 2時 30分舉行。他們並議定，法案委員會將

於 2007年 11月 1日的下次會議上開始逐項審議條例草案

的條文。  
 
4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3時 55分結束。 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10月 29日  



 
附錄  

 
《 2007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第三次會議過程  
 

日期： 2007年 10月 4日 (星期四 ) 
時間：下午 2時 30分  
地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000000 – 000415 主席  (a) 確認通過 2007年 9月
6日第二次會議紀要

( 立 法 會 CB(1)2399/ 
06-07號文件 ) 

 
(b) 歡迎辭及開會辭  
 

 

000416 – 000759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會上同意，如有需要，法

案委員會可在逐項審議

條例草案的條文時再行

研究代表團體就條例草

案 提 出 的 事 項 ( 立 法 會

CB(1)2403/06-07(01) 號

文件 )。  
 

 

000800 – 001412 主席  
強 制 性 公 積 金

計 劃 管 理 局 (下
稱 "積金局 ") 
 

積 金 局 簡 介 立 法 會

CB(1)2403/06-07(02) 號

文件  

 

001413 – 002754 譚耀宗議員  
主席  
王國興議員  
積金局  
李鳳英議員  
 

(a) 譚 耀 宗 議 員 及 王 國

興 議 員 歡 迎 部 分 強

積 金 受 託 人 最 近 調

低 費 用 。 譚 議 員 認

為，積金局應繼續努

力，使強積金受託人

進一步調低費用。王

議 員 關 注 積 金 局 如

何與受託人聯繫，使

費 用 及 收 費 得 以 進

一步下調。  
 

 

  (b) 積 金 局 回 應 時 表

示，該局近數月曾與

所 有 強 積 金 核 准 受

託人會面，進一步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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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解 他 們 在 制 訂 費 用

及 收 費 水 平 方 面 的

取 向 及 未 來 的 計

劃。積金局預期，短

期 內 會 有 更 多 受 託

人宣布調低費用。 

 
(c) 王 國 興 議 員 及 李 鳳

英 議 員 同 樣 關 注 有

何 措 施 能 有 效 促 使

強 積 金 基 金 費 用 及

收費下調。積金局回

應時重申，會致力改

善 收 費 的 透 明 度 及

促進市場競爭，令市

場 力 量 得 以 充 分 發

揮。積金局亦正研究

多項措施，包括加強

受 託 人 對 費 用 及 收

費的披露、加強僱員

對 其 強 積 金 投 資 的

管控的建議，以及由

受 託 人 提 供 成 本 較

低的投資產品。  
 
(d) 李 鳳 英 議 員 查 詢 強

積 金 計 劃 的 目 標 ／

合 理 費 用 及 收 費 水

平。 

 
(e) 積金局解釋：  

 
(i) 要訂出一個可量

化的數字是十分

困難的。  
 
(ii) 積金局作為監管

機構，會致力採

取措施，使費用

及收費調減至合

理的最低水平。

 
(iii) 儘管海外制度在

設計和規模上各

有不同，無法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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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本港的情況作嚴

格比較，但澳洲

的制度介乎 1.5%
至 1.7%的基金開

支比率，對一個

規模龐大和發展

成 熟 的 制 度 而

言，或可作為釐

定費用及收費水

平的參考起點。

 
002755 – 005146 李卓人議員  

主席  
積金局  
陳婉嫻議員  
政府當局  
梁君彥議員  
張宇人議員  
 

(a) 李卓人議員認為，強

積 金 受 託 人 最 近 調

低 費 用 及 收 費 是 受

到 強 大 的 公 眾 壓 力

所致，而非由市場力

量 驅 使 。 李 議 員 認

為，諮詢中的權益可

調 動 性 的 建 議 有 不

足之處，因為僱員只

可 轉 移 僱 員 強 制 性

供 款 所 產 生 的 累 算

權益，而不可轉移僱

主 供 款 所 產 生 的 累

算權益。  
 
(b) 積金局表示，會在適

當 時 候 就 權 益 可 調

動 性 的 建 議 徵 詢 議

員的意見。加強僱員

對 強 積 金 投 資 的 管

控 的 建 議 雖 然 得 到

原則上的支持，但一

些實際問題，例如為

僱 主 帶 來 的 行 政 工

作，以及對長期服務

金 及 遣 散 費 的 抵 銷

安排的影響，仍須加

以考慮。  
 
(c) 李 卓 人 議 員 反 對 現

行的抵銷安排，並認

為 容 許 僱 員 將 全 部

累算權益 (即包括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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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主 供 款 所 產 生 的 累

算權益 )轉移至僱員

自 行 選 擇 的 強 積 金

計劃，將不會對抵銷

安 排 造 成 任 何 負 面

影響。  
 
(d) 陳 婉 嫻 議 員 關 注 長

期 服 務 金 及 遣 散 費

的 抵 銷 安 排 長 遠 而

言 對 僱 員 的 累 算 權

益所構成的影響。陳

議 員 關 注 權 益 可 調

動 性 的 建 議 的 進 展

情況，並認為當局應

早 日 提 交 有 關 條 例

草案，使立法會可在

2007-2008 年 度 會 期

內完成審議工作。  
 
(e)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表

示，有關權益可調動

性 的 建 議 及 抵 銷 安

排 的 事 宜 超 出 了 條

例草案的範圍。  
 
(f) 政府當局表示，目前

正 等 待 有 關 建 議 的

諮 詢 結 果 及 積 金 局

提出的建議，故此不

宜 訂 定 任 何 擬 議 立

法時間表。  
 
(g) 積 金 局 重 申 會 竭 力

在 2007 年 年 底 前 在

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

早 向 政 府 當 局 提 交

建議。  
 
(h) 主席表示，委員對強

積 金 制 度 的 其 他 事

宜 的 關 注 可 在 其 他

場合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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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 (i) 梁 君 彥 議 員 及 張 宇

人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

見：  
 

(i) 強積金基金的費

用及收費應予調

低，並應與全球

標準看齊。 

 

(ii) 張議員建議，如

有需要，應立法

規管強積金計劃

的費用及收費或

設定收費上限。

 
(iii) 現行的長期服務

金及遣散費的抵

銷安排是在強積

金制度實施前經

過長時間協商得

出的結果，並是

為了回應中小型

企業僱主對承受

額外財政負擔的

關注。  
 
(iv) 容許僱員自行選

擇強積金計劃的

建議或會增加僱

主的行政成本，

需由持分者仔細

討論。  
 

 

005147 – 005429 黃定光議員  
主席  
 

黃定光議員申報，他是積

金局非執行董事。他認為

法案委員會應集中討論

屬於條例草案範圍內的

事宜。  
 

 

005430 – 005717 主席  
積金局  
 

積 金 局 簡 介 立 法 會

CB(1)2403/06-07(03) 號

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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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005718 – 010342 王國興議員  
積金局  
主席  
 

(a) 王 國 興 議 員 關 注

到，針對僱主將僱員

的 部 分 薪 金 列 作 房

屋 津 貼 以 逃 避 強 積

金 供 款 責 任 而 提 出

的 檢 控 個 案 為 數 甚

少 ( 截 至 2007 年 9 月

20日有 6宗 )。  
 

 

  (b) 積 金 局 回 應 時 表

示，該局在提起檢控

前，會先透過向僱主

追 討 拖 欠 供 款 尋 求

民事補救。在處理與

房 屋 津 貼 有 關 的 投

訴個案的過程中，積

金 局 曾 須 暫 停 處 理

該等個案，以等候一

名 被 定 罪 的 僱 主 提

出 的 上 訴 許 可 申 請

得出結果。終審法院

在 2007年 7月駁回上

述申請後，該局已恢

復 處 理 這 些 尚 未 完

成的個案。  
 
(c) 至 於 王 國 興 議 員 就

現 行 安 排 的 阻 嚇 作

用提出的關注，積金

局表示，該局會在追

討 拖 欠 強 積 金 供 款

的 程 序 下 徵 收 附 加

費，此舉對拖欠供款

的 僱 主 有 阻 嚇 作

用。此外，積金局已

向 政 府 當 局 提 交 建

議，以提高沒有登記

參 加 強 積 金 計 劃 和

拖 欠 強 積 金 供 款 的

最 高 刑 罰 ， 使 之 與

《僱傭條例》 (第 57
章 )就欠薪所訂的最

高刑罰看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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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 (d) 王 國 興 議 員 關 注

到，僱員投訴僱主後

可能工作不保。積金

局回應時表示，該局

正就應否在《強制性

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》

(下稱 "《強積金計劃

條 例 》 ")( 第 485 章 )
下訂定類似《僱傭條

例》所提供的僱傭保

障一事進行諮詢。  
 

 

010343 – 010731 主席  
積金局  
 

積 金 局 簡 介 立 法 會

CB(1)2403/06-07(04) 號

文件  
 

 

010732 – 011325 王國興議員  
積金局  
政府當局  
 

(a) 王國興議員認為，取

消 30日 結 算 期 的 建

議 不 足 以 保 障 僱 員

的 利 益 。 王 議 員 認

為，應對拖欠強積金

供 款 的 僱 主 及 時 採

取法律行動。  
 
(b) 積 金 局 回 應 時 表

示，根據現行的追討

欠款機制，僱主如在

供款日 (即就有關僱

員 作 出 供 款 的 有 關

公 曆 月 完 結 後 的 第

10日 )或之前未有清

繳強積金供款，即須

承擔法律責任。  
 
(c) 對 於 王 國 興 議 員 就

僱 員 投 訴 及 指 證 僱

主 後 的 工 作 保 障 提

出的關注，積金局表

示，若案件中有足夠

文 件 證 據 可 證 明 僱

傭 關 係 及 拖 欠 供 款

的數額，僱員可能無

須親自作證。積金局

重申，現正就在《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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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積金計劃條例》下向

僱員提供類似《僱傭

條例》所訂的保障一

事進行諮詢。  
 
(d) 政府當局表示，現正

研 究 積 金 局 提 出 的

建議，把沒有登記參

加 強 積 金 計 劃 和 拖

欠 供 款 的 最 高 刑 罰

提高，使之與《僱傭

條例》就欠薪所訂的

最高刑罰看齊。政府

當 局 會 竭 力 盡 早 向

立 法 會 提 交 有 關 條

例草案，以便議員及

早進行審議工作。  
 

011326 – 011746 李鳳英議員  
積金局  
 

(a) 李 鳳 英 議 員 關 注 核

准 受 託 人 有 否 遵 從

現 行 追 討 欠 款 機 制

的通知規定。積金局

表示，通知制度整體

上一直行之有效。  
 
(b) 李 鳳 英 議 員 就 賦 權

積 金 局 盡 快 採 取 法

律 行 動 以 確 保 及 早

追 回 欠 款 的 做 法 作

出進一步提問。積金

局回應時解釋，條例

草 案 所 載 的 擬 議 修

訂 將 可 加 快 追 討 程

序，並讓積金局可在

結 算 期 終 結 時 即 時

追討拖欠供款。  
 

 

011747 – 012223 王國興議員  
主席  
積金局  

(a) 王 國 興 議 員 關 注 積

金 局 在 採 取 法 律 行

動 追 討 欠 款 前 容 許

拖 欠 供 款 的 僱 主 糾

正 有 關 情 況 的 時

限。積金局回應時解

釋 擬 議 的 追 討 欠 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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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機制，並且闡明，通

常 該 局 在 付 款 期 終

結 及 在 接 獲 受 託 人

第 二 次 發 出 僱 主 未

有 糾 正 情 況 的 報 告

後，即使並非立即進

行調查，也會在短期

內展開調查工作。  
 
(b) 王國興議員重申，必

須加快執法程序，並

在 有 需 要 時 尋 求 立

法會批准增加資源。

 
012224 – 012826 黃定光議員  

積金局  
王國興議員  

(a) 黃定光議員認為，如

積 金 局 與 受 託 人 更

廣 泛 使 用 電 子 通

訊，或可加快追討欠

款的程序。積金局回

應時表示，該局曾嘗

試 在 不 同 層 面 促 進

資料的傳送，例如透

過 收 費 比 較 平 台 讓

計 劃 成 員 更 容 易 查

閱強積金基金資料。

 
(b) 王 國 興 議 員 關 注 收

費 比 較 平 台 的 推 出

時間。積金局回應時

表示，第一階段收費

比 較 平 台 已 於 2007
年 7月推出，按基金

類 別 提 供 有 關 最 高

／ 平 均 ／ 最 低 開 支

的資料。第二階段收

費 比 較 平 台 的 準 備

工作正在進行中，該

平 台 會 就 每 個 成 分

基 金 的 費 用 及 收 費

提 供 更 詳 盡 的 資

料 。 條 例 草 案 通 過

後，該局會盡早推出

第 二 階 段 收 費 比 較

平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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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 (c) 至 於 王 國 興 議 員 對

計 劃 成 員 查 核 強 積

金 帳 戶 結 餘 的 關

注，積金局表示，目

前 正 就 周 年 權 益 報

表 的 改 良 建 議 進 行

諮詢，有關措施將可

利 便 計 劃 成 員 查 核

帳戶結餘。  
 

 

012827 – 012920 主席  
王國興議員  
 

下次會議的安排 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10月 29日  


